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3〕62号

申请人:潘永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10日作出的《关于潘永成信访问题的处理决定》不服，于2023年7月19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潘永成信访问题的处理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2年9月因房屋漏水向共济办事处申请应急维修资金，办事处随即向住建局打申请，但被申请人在未现场勘察情况下直接告诉申请人房屋不符合使用应急维修资金条件，并在以后数月的各种回复中，始终避重就轻，承认本人房屋漏雨，并确实要求启用应急维修资金，但被申请人非得要申请人申请房屋维修资金。两者从申请流程和拨付金额是有本质区别的。根据《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以及省房地产监管处和大连市住建局关于应急维修资金使用条件的回复，申请人房屋严重漏水应立即使用应急维修资金。除此之外，被申请人还要对因为拖延批复应急维修资金导致漏水加重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近两年来，多次通过省委巡视组、大连市长信箱、大连住建局、瓦房店12345平台等多种渠道进行投诉，反映的问题是其与父母居住在瓦房店市抱龙五期109号楼两套房屋内，两房屋均为顶楼，房屋存在漏雨现象，要求被申请人无条件动用房屋应急维修资金对其房屋进行维修。

接到申请人反映的问题后，被申请人住房事务中心会同共济办事处、属地社区及物业公司于2022年曾实地现场查验过，不否认其房屋存在漏雨现象，并现场告知可通过正常途径申请使用该小区房屋维修资金对其反映的问题进行修复解决。

对于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使用，国家、辽宁省、大连市及我市均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政策，根据《瓦房店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应急维修项目使用前提是“发生危及房屋安全、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等紧急情况，应当作为应急维修项目……”。信访人信访诉求要求其房屋维修事项绕过全体业主表决及使用限额等环节，要求我局按照应急维修程序予以受理。《瓦房店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在住建局设立应急维修项目专款，实行专款专用。近三年仅用于挡土墙坍塌、电梯紧急故障、房屋大檐开裂、化粪池坍塌外泄等紧急项目应急处理，对于日常的房屋维修项目，从未从该专款中拨付资金。我局认为住户房屋漏雨为常见现象，不符合应急维修项目启用条件，并于2023年7月10日对申请人送达《关于潘永成信访问题的处理决定》，建议其可通过日常维修资金申请使用流程进行受理。

瓦房店市自2004年起对新建商品房征收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此款由房屋管理部门负责归集，在瓦房店市财政局设置专项账户。日常维修资金申请使用时由我局会同财政局对资金的申请使用流程进行监督审核，并由市财政部门拨付资金。

经核实，抱龙五期有维修资金账户，该资金属于抱龙五期全体业主所共有，申请使用也需通过业主表决程序。该诉求人所提出的屋面属于共用部位，按照规定可以申请使用维修资金，建议业主向小区业委会或社区提出申请，按照相关流程和规范经全体业主表决后，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申请人提出要启用应急房屋维修资金对其两户房屋漏雨问题进行维修，经我局研究，认为不符合《瓦房店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应急维修项目规定,不予受理。

针对潘永成的诉求，我局已与属地办事处沟通，指导抱龙五期小区业主按照维修资金申请流程申报维修计划，逐步解决抱龙五期房屋漏雨问题。


经审理查明：2023年4月26日，申请人通过信访反映问题：本人于2022年9月向共济办事处和瓦房店市住房事务中心反映过109号楼漏水的情况，办事处向住房事务中心申请应急维修资金，但被以不符合条件为由给拒绝，并且不说明拒绝理由。要求：1、住房事务中心以单位名义给出不符合申请应急维修资金的书面回复。2、不给回复就立即批应急维修资金的事情。

2023年7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潘永成信访问题的处理决定》，就上述问题做如下决定：经查，信访人反映其居住在抱龙五期109号楼2处楼房，雨季存在房屋漏雨现象，要求申请小区房屋维修资金进行修复。

维修资金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瓦房店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瓦政办发〔2022〕35号)对我市房屋维修资金的申请、使用做了详细规定，有业主委员会的物业小区由业主委员会申请或授权物业公司代为申请，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由所在办事处委托辖区居民委员会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

经核实，抱龙五期设有维修资金账户，该资金属于抱龙五期全体业主所有。该诉求人所提出的屋面属于共用部位，按照规定可以申请使用维修资金，建议您向小区业委会(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按照相关流程和要求，由业委会(居民委员会)组织业主表决通过后，申请使用维修资金，对抱龙五期屋面漏雨问题进行维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来访人员登记表》、《关于潘永成信访问题的处理决定》。

本机关认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指导和监督工作。”《瓦房店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维修资金政策制定，并会同市财政部门负责对维修资金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市住房事务中心负责维修资金的归集、存储、保值增值、划转使用、结算分摊和信息查询服务等日常管理工作。”据此，被申请人有对本辖区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监督管理，并对维修资金的使用进行审核的职责。

《瓦房店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发生危及房屋安全、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等紧急情况，应当作为应急维修项目，立即对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修和更新、改造。应急维修项目一般包括：（一）屋面、外墙体防水损坏造成渗漏的”。本案中，被申请人径行认定申请人房屋漏雨为常见现象，不符合应急维修项目启用条件，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潘永成信访问题的处理决定》。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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